附件2
进口不予免税的重大技术装备和产品目录勘误表

	编号
	税则号列
	设备名称
	技术规格
	更正内容

	三、压力成型机械

	21
	84629110

84629190
	单动薄板冲压液压机
	公称压力≤2000t
	税则号列栏
增加税号8479

	34
	84629190
	数控粉末成形压力机
	公称压力≤100t
	税则号列栏
增加税号
84629910、84629990、8480

	四、农业机械

	9
	87019011
	轮式拖拉机
	额定功率不大于132千瓦
	新增商品

目录项

	七、煤炭采掘设备

	7
	84742090
	破碎机（站）
	所有规格
	税则号列栏

增加税号
84742010、84742020

	十、石化设备

	4
	84148090

84798990
	聚乙烯配套用循环气压缩机(离心式)及其膨胀机
	年产量≤40万吨
	84798990（膨胀机税号）更正为84186990

	6
	84137010
	离心式急冷油泵
	所有规格
	税则号列栏
增加税号
84137099

	7
	84137010
	离心式急冷水泵
	所有规格
	税则号列栏
增加税号
84137099

	22
	84198990
	PVC及烯烃聚合釜
	所有规格
	新增加商品

目录项

	23
	84223030

84223090
	颗粒体物料包装机
	≤500袋/单秤*每小时
	新增加商品

目录项

	十一、煤化工设备

	3
	84194020

76090000

84143014

84068200
	大型空分设备(包括精馏塔、含冷箱；氧气压缩机、空气压缩机组、增压机组，含蒸汽轮机或电机)
	制氧量
≤65000Nm3/h
	税则号列栏
增加税号
84148030、84148090

	4
	84143014

84068200

76090000
	年产20万吨合成氨及52万吨尿素装置（包括合成气压缩机、原料压缩机、氨冷冻压缩机、空气压缩机、尿素（CO2）压缩机组，含蒸汽轮机；液氮洗冷箱）
	所有规格
	设备名称修改为：年产30万吨及以下合成氨及52万吨及以下尿素装置（包括合成气压缩机、原料压缩机、氨冷冻压缩机、空气压缩机、尿素（CO2）压缩机组，含蒸汽轮机；液氮洗冷箱）。
税则号列栏
增加税号
84148090

	十二、火电、水电设备

	1
	84021110

84021190
	锅炉
	蒸发量≤3600t/h
	税则号列栏
增加税号
84021200、84021900、84022000

	3
	84068110

84068120
	汽轮机
	单机容量≤1200MW级
	税则号列栏
增加税号
84068130、84068200

	4
	84068110

84068120

84068130
	锅炉给水泵工业汽轮机
	为输出功率600MW级及以下的电站锅炉（给水泵）配套的工业汽轮机
	税则号列栏
增加税号
84068200

	13
	85016100

85016200
	交流发电机
	单机容量≤1200MW
	税则号列栏增加税号
85016300、85016410、85016420、85016430

	15
	84021900

84021190
	余热锅炉
	所有规格
	税则号列栏
增加税号
84021200

	十三、输变电设备

	6
	85442000
854442
	电缆
	所有规格
	税则号列栏
增加税号
854449

854460

	7
	85461000

85462010
	交、直流悬式绝缘子
	所有规格
	税则号列栏
增加税号
85462090、

85469000

	8
	85044013  85044014

85044015  85044019
85044020  85044091

85044099

8543
	整流、调压装置
	所有规格
	新增加商品目录项

	16
	8535

8536
	各类低压电器
	所有规格
	税则号列栏增加税号

85371010、85371090、85372090

	17
	8535

8536
	六氟化硫断路器
	所有规格
	税则号列栏
增加税号
8537

	18
	85352100

85352900
	高压断路器（油、六氟化硫、真空）
	电压≤1100kv
	税则号列栏
增加税号
85372090

	25
	85437099

8532
	串联补偿装置
	所有规格
	与第11条商品项重复，此商品项删除

	25
	8544
	电线
	所有规格
	新增加商品目录项

	十五、新型纺织机械

	1
	84454010
	自动络筒机
	所有规格（细络联形式的除外）
	新增加商品目录项

	2
	84463050
	喷气织机
	所有规格
	新增加商品目录项

	
	
	
	
	


注：《进口不予免税的重大技术装备和产品目录》第十三类“输变电设备”项下“直流输电设备”包括第1、2、4、5、9条商品；“交流输变电设备” 包括第10、11、13—15、17、18条商品；“交直流通用输变电设备” 包括第3、6—8、12、16、19—24、26条商品。
